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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上饶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

招生章程 

 

一、学校全称：上饶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

二、国标代码：15312     

三、省属代码：8525 

四、办学层次：大专 

五、办学类型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（公办） 

六、学历证书：学生学业期满，成绩合格，符合毕业条件者，颁

发上饶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历证书，证书种类为普通高等教育毕

业证书； 

七、学校概况：我校是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，教育部备案，设立

上饶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，有 80 多年办学历史。全新校区，校区

规划总用地面积 810 亩，一期用地 454.3 亩，投资近 11 个亿，拥有

集教学、科研、管理和生活为一体的现代化智慧型校园和先进的教学

设施，教学仪器总值 4000 多万元。 

八、学校地址：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志敏大道 397 号 

    九、招生计划 

1．学校在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核定的年度招生规模内，根据教育

部有关文件精神、学校发展规划、办学条件和学科建设等实际情况，

统筹考虑各省（市、区）考生人数、生源质量、社会需求等因素，结

合往年招生情况和当年招生政策规定，合理编制年度各省（市、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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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专业招生计划。 

2. 学校不预留招生计划。 

3. 招生计划以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高校招生考试主管部门公

布为准。 

十、录取规则 

1. 招生录取工作，依据各生源省高等院校招生主管部门划定的

各层次最低控制分数线进行投档录取。 

2. 对符合录取条件且同一轮投档的考生，在专业录取时，按照

“遵循志愿，分数优先”原则，即根据考生投档分数从高到低顺序录

取，先安排高分考生的第一专业志愿，若该专业录取名额已满，再逐

一查看该生的后续专业志愿，不设置专业志愿级差。考生填报的所有

专业志愿都未被录取时，如服从专业调剂，则调剂到招生计划有空额

的专业录取，不服从调剂的作退档处理。 

3. 普通文、理生若文化分相同的情况下：文史类按语文、外语、

数学三门成绩依次从高分到低分录取，理工类按数学、外语、语文三

门成绩依次从高分到低分录取。 

4. 学校执行国家规定的加分政策，原则同意各省级招办加分和

降分政策，按各省级招办实际投档分数实施录取工作。 

5. 学校按照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执行考生体

检要求。 

十一、艺术教育专业招生：2020年我校艺术教育专业（音乐方向、

美术方向），招收参加省艺术类统/联考的考生（音乐方向、美术方向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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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文化成绩上线的基础上，专业成绩以生源所在省统（联）考成绩，

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。   

十二、 报考我校考生生源不足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，经生源

省招生主管部门同意可以适当降低分数至完成当年计划，若在政策范

围内无生源，学校可以将计划调剂到生源较好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

录取。 

十三、不限考生应试外语语种，但入校后所涉外语课程均以英语

安排教学。 

十四、录取结果将按照教育部和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有关要

求及规定的形式公布，考生可登陆上饶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招生网

站查询。  

十五、收费标准 

学校按江西省教育厅、财政厅有关文件规定执行。 

早期教育 3710 元/人·学年 

学前教育 3710 元/人·学年 

小学教育 3710 元/人·学年 

科学教育 3710 元/人·学年 

英语教育 3490 元/人·学年 

语文教育 3285 元/人·学年 

艺术教育 7200 元/人·学年 

   十六、学生奖助 

1.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在当地教育局申请生源地助学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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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，每个学生每年申请贷款的额度不超过 8000 元。 

2.国家奖学金：8000 元/人，国家励志奖学金 5000元/人，国

家助学金 4000—2000 元/人不等。 

第十七、 学校联系方式 

通信地址：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志敏大道 397 号 

邮政编码：334000 

联系电话：（0793）8225382、8271282。 

学校网址：http://www.srygz.com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20 日 


